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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錄 G （第 29 及 84 段）

食肆發牌程序流程圖

設計圖則的質素審核

聯合實㆞視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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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錄 G （第 29 及 84 段）

食肆發牌程序流程圖

設計圖則的質素審核

聯合實㆞視察

安排視察及參與

申請審查小組會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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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見附件 II）

（見附件 I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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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錄 G （附件 I）

申請㆟通知食

物環境 生署

已辦妥 生方

面的規定

申請㆟向食物

環境 生署提

交有關樓宇安

全規定的符合

規定證明書

申請㆟通知

消防處已辦妥

消防規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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消防處已辦妥

通風設施規定

由食物環境

生署進行最後

查證視察

（8 個工作㆝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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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錄 G （附件 II）

在 申 請 審 查 小 組

會 議 ㆖ 發 出 發 牌 條 件 通 知 書

由 申 請 ㆟ 提 交 認 可 的

符 合 規 定 證 明 書

由 食 物 環 境 生 署

簽 發 暫 准 牌 照

（ 7 個工作㆝）

暫 准 食 肆 牌 照 制 度

（由 1995 年 12 月 1 日 起 實 施 ）


